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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指引總說明 

    隨著金融創新不斷發展，金融服務之提供已跨越機構，然而除

了部分金融法令明確允許針對洗錢防制、共同行銷等資料共享外，部

分金融業法對於客戶資料之共享並無具體規範。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業將推動金融機構間之資料共享機制，列為「金融科技發展路徑圖」

之重要推動措施，為落實執行、提升金融機構客戶便利性、強化金融

機構之風險控管及促進金融機構間跨業合作，以提升消費者權益，並

在資訊安全之原則下促進客戶資料之合理利用，爰訂定本指引，明確

揭示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之機制，亦減少各機構因重複建置與維護客

戶資料所增加之營運成本，及提升效率、發揮加乘效益。  

    本指引共計七點，臚列如下： 

一、本指引之訂定目的，並明定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除其他法令得

共享者從其規定外，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本指引辦理，且說明得

共享資料之法令規定彙整揭露於金管會網站。(第一點) 

二、本指引用詞之定義。(第二點) 

三、明定金融機構間辦理資料共享，應建立內部控制規範。(第三點) 

四、明定金融機構間辦理資料共享，應對外揭露隱私權政策。(第四

點) 

五、本指引之適用對象，區分以下三類型：金融控股公司集團(第一

類)、非屬金融控股公司之金融集團(第二類)及非屬上述二類之金

融機構間(第三類)。(第五點) 

六、明定第一類及第二類金融機構得為辨識風險或進行風險控管而共

享資料及辦理時應注意之事項，且得建置資料庫，以利執行風險

控管。(第六點) 

七、明定第一類、第二類及第三類金融機構得為便利客戶作業或為合

作辦理業務而共享資料及辦理時應注意之事項。(第七點) 



1 
 

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指引 

指引內容 說明 

一、為提升金融機構客戶便利性、強化

金融機構之風險控管及促進金融

機構間跨業合作，特訂定本指引。 

金融機構間資料之共享，除其他法

令得共享者從其規定外，依個人資

料保護法及本指引辦理。 

前項得共享資料之其他法令規定

彙整揭露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網站。 

一、明確揭示為提升金融機構客戶便

利性、強化金融機構之風險控管及

促進金融機構間跨業合作，以提升

消費者權益，在資訊安全之原則下

可合理利用客戶資料，以促進金融

機構間資料共享之機制，故於第一

項明定本指引訂定目的。本指引性

質為行政指導。 

二、金融機構間對客戶資料之合理利

用，應以個人資料保護法為基礎，

並得依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法

規命令為特定目的及特定目的外

之利用。金融法令亦有就客戶資料

利用之規範，除客戶同意外，另有

依法律規定(如洗錢防制法)、促進

公益或為強化風險控管法令遵循

之內部控制法令規定等，皆有客戶

資料合理利用之相關規定。為促進

資料合理有效利用，已依前揭法令

得為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者，仍依

其規定辦理，爰於第二項明定依其

他法令已得共享資料者從其規

定，若現行法令未明確規定或未有

限制者，則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

本指引辦理。 

三、於第三項明定前項得共享資料之其

他法令規定將彙整揭露於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網站，以利金融機構參

考或方便查閱，未來法令如有調

整，亦將更新於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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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指引用詞定義如下： 

(一)金融機構：係指金融控股公司、銀
行、信用合作社、票券金融公司、
信託業、電子支付機構、辦理郵政
儲金匯兌業務或簡易人壽保險業
務之郵政機構、證券商、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證券金融事業、證券投
資顧問事業、期貨商、槓桿交易
商、期貨信託事業、期貨經理事
業、期貨顧問事業及保險公司。惟
不包括在國外之分公司。 

(二)金融機構子公司：係指前款金融機
構依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二
規定所控制且符合前款金融機構
定義之從屬公司。但不包括在國外
之從屬公司或在國外之分公司。 

一、明定本指引所稱金融機構及金融

機構子公司所包括之範圍。 

二、金融機構係指第一款所例示本國

金融機構及依照外國法律組織登

記之外國金融機構在臺分公司。 

三、金融機構依現有法令如為洗錢防

制目的得與國外從屬公司或分公

司共享資料者從其規定。惟依本指

引辦理之資料共享不得跨境傳

輸，爰於第一款及第二款明定不包

括金融機構在國外之從屬公司或

分公司。 

三、金融機構間依本指引辦理資料共

享，依下列原則建立內部控制規範： 

(一)資料共享須有明確、妥適目的，並

應合法及注意倫理道德。 

(二)共享之資料如屬身分核驗資料、負

面資訊等，對客戶權益有較大影響

性者，金融機構應進行必要之查

證，或提供其他強化客戶資料保護

措施。 

(三)資料共享過程中之參與者及其員

工須經授權，並對相關法令、內部

控制規範及資料共享約定條件等

有充足之認識。 

(四)對於資料共享、日常維護、留存、

權限設定、報表管理、共享結束後

之處理等事宜，應訂定妥適之管理

政策。 

(五)應按合作對象及資料共享方式，以

風險為基礎，明定內部審核及分層

負責機制。 

(六)應確保資訊系統及資料傳輸之安

全性。 

一、第一項明定金融機構間依本指引辦

理資料共享應建立內部控制規範，

並列舉應遵循之原則，包括共享目

的、合法性、相關員工之適任性、

資料之管理、審核、授權、對客戶

權益有重大影響之處理方式、爭議

處理程序等。 

二、第一項第一款所稱注意倫理道德之

舉例如下： 

(一)運用人工智慧評估客戶風險時，

應注意避免產生潛在偏見之情

形。 

(二)運用人工智慧分析客戶資料後，

不得對相同條件之客戶有不同

差別待遇之情形。 

三、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對客戶權益有較

大影響性之資料，例如身分核驗資

訊、負面資訊等非公開之資料。 

四、負面資訊除可參考「金融機構透過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及證

券商透過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介接交換授信業務負面信

用資料管理規範」外，各金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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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應針對資料共享作業，明定受理客

戶申訴及處理爭議之內部標準程

序。 

前項之內部控制規範應經董(理)事會

通過。 

可依各業別之業務屬性與資料共

享之合作內容，將可能影響客戶完

成金融交易之相關資訊，納入負面

資訊管理範圍。 

五、資料共享之整體內部控制規範，應

經董(理)事會通過，就個別合作之

個案，金融機構內部得以董(理)事

會授權並按分層負責機制辦理，爰

於第一項第五款明定分層負責機

制，並於第二項明定整體資料共享

內部控制規範應經董(理)事會通

過。 

六、資料共享申請政策： 

(一)有關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之政策，

本會重視內部控制制度及其落實

執行，不以向本會申請核准為必要

條件。且本指引實施前，金融機構

在資料共享已有相當經驗及能

力，現行金融機構間進行資料共

享，例如共同行銷或推廣合作之客

戶資料交互運用，多數不需申請核

准。 

(二)由於證券期貨業過往較乏得與其他

金融機構間共享客戶資料之依據

與運用，爰針對第三類金融機構間

資料共享將採首案申請核准制。 

(三)現行須申請核准者，也將逐步檢討

或簡化程序，評估改以內部控制制

度落實執行為辦理資料共享之必

要條件。 

四、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應於公司網

站揭露隱私權政策，其內容應至少

包括共享資料之公司名稱、共享目

的、客戶資料保護措施及客戶權益

維護之救濟方式等。 

為促進資料共享之透明度、合作責任感

及客戶信賴度，明定金融機構間資料共

享應於公司網站揭露隱私權政策及至

少應包括之內容。就與個別合作之項目

與機構別得以附件方式揭露。 

五、本指引所定資料共享之適用對象，

區分為以下三類型： 

明定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之適用對

象，並區分為三類型，包括金融控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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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類：金融控股公司與所屬金融

機構子公司間，及金融控股公司所

屬之各金融機構子公司間。 

(二)第二類：非屬金融控股公司之金融

機構與所屬金融機構子公司間，及

非屬金融控股公司之金融機構所

屬各金融機構子公司間。 

(三)第三類：非屬上述二類之金融機構

與金融機構間。 

司集團、非屬金融控股公司之金融集團

及非屬上述二類之金融機構間。 

六、第一類及第二類金融機構得為辨識

風險、進行風險控管而共享資料，

並應注意以下事項： 

(一)應事先取得客戶同意。 

(二)可共享之資料包括客戶基本資料、

身分核驗資料、帳戶資料、金融商

品或服務之交易紀錄、負面資訊、

認識客戶(KYC)資料及金融機構

加值之資料、電子通訊歷程紀錄(如

IP 位址)或其他經客戶及合作金融

機構同意共享之資料等。 

(三)應落實客戶權益之保障，確保個人

資料之保護、資料傳輸之安全。 

(四)應明確約定至少下列內容，並確實

執行： 

1.資料共享目的、資料範圍、資料之

蒐集、處理、利用頻率及方式。如

須取得客戶同意者，告知客戶及取

得其同意之方式。 

2.資料共享參與者之描述、各參與者

權責分工及責任歸屬。 

3.依據資料屬性所採行之維護作

業、資料治理、風險管理及使用限

制。 

4.資料共享相關法令遵循事宜。 

依第一點第二項及前項規定辦理之資

料共享，得由金融控股公司或控股之金

融機構統籌建置資料庫、管理資料共

一、明定第一類、第二類金融機構得為

辨識風險、進行風險控管而共享資

料，並列明應遵循之事項，包括應

取得客戶同意、共享資料之範圍、

客戶權益保障、資料傳輸安全、約

定之內容等。 

二、第一款明定金融機構間共享資料前

應事先取得客戶同意，係因個人資

料保護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其他款

在本類型不適用。金融機構在取得

客戶同意前，應明確告知客戶特定

目的外之其他利用目的、範圍及同

意與否對其權益之影響，並取得客

戶單獨所為之意思表示(個人資料

保護法第七條第二項參照)。 

三、第二款所稱加值資料係指金融機構

基於客戶提供之資料所創建之推論

資料及衍生資料。 

四、金融機構間依本點而共享之認識客

戶資料(KYC)，係作為參考，並非

取代金融機構本身應依相關規定自

行辦理之 KYC 作業程序。 

五、為擴大或給予金融機構業務營運之

彈性，以更有效執行風險控管，爰

於第二項明定依第一點第二項及前

項規定辦理之金融機構得由金融控

股公司或控股之金融機構統籌建置

資料庫、管理資料共享，並得指定

其所屬之金融機構子公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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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並得由金融控股公司、控股之金融

機構指定其所屬之金融機構子公司辦

理。 

七、第一類、第二類及第三類金融機構

得為減少客戶重複輸入資料等便

利客戶作業或為合作辦理業務而

共享資料，並應注意以下事項： 

(一)應事先取得客戶同意。 

(二)可共享之資料包括客戶基本資料、

身分核驗資料、帳戶資料、金融商

品或服務之交易紀錄、負面資訊、

認識客戶(KYC)資料及金融機構加

值之資料、電子通訊歷程紀錄(如 IP

位址)或其他經客戶及合作金融機

構同意共享之資料等。 

(三)應落實客戶權益之保障，確保個人

資料之保護、資料傳輸之安全。 

(四)金融機構間應建立業務合作關係，

明確約定至少下列內容，並確實執

行： 

1.資料共享目的、資料範圍、資料之

蒐集、處理、利用頻率及方式。如

須取得客戶同意者，告知客戶及取

得其同意之方式。 

2.資料共享參與者之描述、各參與者

權責分工及責任歸屬。 

3.依據資料屬性所採行之維護作

業、資料治理、風險管理及使用限

制。 

4.資料共享相關法令遵循事宜。 

5.業務合作關係起訖時間及合作關

係結束時客戶資料之處理方式。 

一、明定第一類、第二類及第三類金融

機構得為便利客戶(例如：協助客戶

減少重複輸入資料)或合作辦理業

務而共享資料，並列明應遵循之事

項，包括應取得客戶同意、共享資

料之範圍、客戶權益保障、資料傳

輸安全及業務合作對象、約定之內

容等。 

二、第一款明定金融機構間共享資料

前應事先取得客戶同意，係因個人

資料保護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其他

款在本類型不適用。金融機構在取

得客戶同意前，應明確告知客戶特

定目的外之其他利用目的、範圍及

同意與否對其權益之影響，並取得

客戶單獨所為之意思表示(個人資

料保護法第七條第二項參照)。 

三、第二款所稱加值資料係指金融機

構基於客戶提供之資料所創建之

推論資料及衍生資料。 

四、金融機構間為協助客戶減少重複

輸入資料或合作辦理業務而共享

之認識客戶資料(KYC)，係作為參

考，並非取代金融機構本身應依相

關規定自行辦理之KYC作業程序。 

 


